佛教在其他地区的发展概况﹝南亚﹞---【学习资源】   

学科知识内容
课文
I. 佛教传入南亚简述
佛教发展于印度，其后分成两大系统向国外传播发展：向北方流传到中国内地及西藏，再传到韩国、日本、越南等地，属于北传佛教；向南方流传到斯里兰卡，然后再传到东南亚的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及中国去南傣族等地区，属于南传佛教。
西元前三世纪，佛教由印度传入斯里兰卡，经过当地大寺派保守传统比丘僧团的整理，传入缅、泰、老等东南亚地区，后来分成两派：大寺派比丘属于上座部（Theravda）佛教，坚持上座部佛教尊重传统精神，而无畏山寺派采取开放的态度，与印度佛教各派进行交流，更容纳大乘佛教各派。南传佛教因其三藏及注释都使用巴利语
，故又称巴利语佛教。南传佛教以斯里兰卡为起点，先后传到东南亚的其他地区，和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深度地整合起来，二千多年间佛教因为政治动荡而偶然衰落，一旦政治再稳定下来，当地人往往又从其他地区引入佛教，以致佛教仍然是人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份。
II. 南亚佛教的发展概略
1、 斯里兰卡佛教
一、佛教传入斯里兰卡
在西元前第三世纪后期，印度阿育王（公元前２６９～２３２）护持佛教，举行第三次结集后，向外地派遣九个传教僧团，其中一支由摩哂陀长老领导至斯里兰卡，当时的斯里兰卡社会制度和文化和印度大陆相似
，他第一次说法即得到国王的皈信，使上座部佛教在斯国弘扬，国王并在首都阿耨罗陀建造大寺供养僧团，佛教迅速发展起来。不久，阿育王出家的女儿僧迦密多比丘尼，也受邀请带着菩提树分枝到达斯国，成立比丘尼僧团。以后佛教二百年的发展，都以大寺教团为中心。
天爱帝须王受摩哂陀长老的引导皈信佛教后，请求摩哂陀在全岛各地建立“戒坛”传授戒法，使僧种住世不断，佛法长久兴盛。摩哂陀长老带来的佛教填补了当时斯国人民的信仰空间，解答了他们一系列人生的问题，并丰富了斯国的文化，如栽植大菩提树的分枝、建筑佛寺、建筑佛塔、引入三藏，促进斯国文学的发展
，佛教在他所领导的僧团推广下，慢慢和当地的社会深度地整合起来。
二、佛教在融入当地的生活
佛教自传入斯里兰卡后很快地成为斯里兰卡的国教。直到西元十世纪中期，国王和王后都必须皈信佛教，这个传统直到殖民地时代才终结。
佛教的戒法也影响到当地的生活。南传佛教国家，每月规定有四个佛日
，特别是十五日，当地曾禁区止每月十五日（斯国阴历）买卖。过去有多位国王，曾公布“禁止杀害畜生”的命令，奉行佛陀不杀的教诫。
国家与佛教有极密切的关系。当政府有任何重大事件，习惯上会先询佛教僧团的意见，而佛教也一样，须依赖政府的护持
。国王虽有很大权力，但没有力量命令僧团，僧人也从未把力量反对政府，只有以佛教的力量，协助政府。


佛教对国家和人民的贡献，是普遍而伟大的。因为僧人有丰富的学识，高深道德的修养，人民从僧人受教育，及道德熏陶，佛寺就是文化淘治和教育的地方。国王以僧为师，贵族子女也从僧人学习。佛法广被，使人民得到幸福安乐，国家和平富强。


三、佛教的兴衰交替
西元十一世纪初，南印度陀密罗族朱罗人侵入斯里兰卡，统治斯国达５３年，斯国的陀密罗族人因此信仰婆罗门教，毗舍取婆诃一世（西元１０５５～１１１４）复国后，佛教衰微，清净的比丘不足十人，于是遣使缅甸，邀请缅甸孟族僧团至斯国弘扬佛法及传授比丘戒法。十三世纪以后，斯里兰卡长期战乱频仍。十六世纪以后，西方葡萄牙、荷兰、英国殖民者前后入侵，统治斯国长达４４１年，他们提倡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受到极大压迫。在殖民地时代，由于殖民者信奉的是不是佛教，佛教徒就成了当地人的本土文化的象征，是团结当地人重要的力量。


四、现代佛教的复兴
十九世纪后叶睛群有志护卫教的佛教徒，以佛教作为民族象征来唤醒民众，起来用间接的方法抵抗英国殖民政府。斯国终于在１９４８年２月４日脱离英国获得独立。复国后的斯国政府大力推动佛教，特别是佛教教育，现时信仰佛教的人口比例约七成，另外一成半是信奉印度教的泰米尔人。斯国佛教的实践成分比较重，弘法工作以向人民宣传教义为主流，政治气氛淡薄。佛教僧伽结合佛教会两大在家组织，共同合作领导国内广大佛教徒从事宗教实践、教育、慈善等活动。另外，斯里兰卡人热心向外国弘法，表现积极，成就巨大，丰功伟绩，能使很多外国人归信佛教，成绩可观。
2、 缅甸佛教
一、佛教传入佛教
缅甸在西元五、六世纪已经传入了上座部佛教，后来大乘佛教及密宗也慢慢传入缅甸。西元１０４４年，阿奴律陀（西元１０４４～１０７７）建立强大的蒲甘王朝，热忱拥护佛教改革，特别是上座部佛教，不久，上座部佛教兴盛发达，普及全国。而原先的各派，包括蒲甘原有的上座部、大乘佛教、密教，以及婆罗门教，渐被淘汰消失。
阿奴律陀王又与斯里兰卡通好，派遣僧团往斯里兰卡，迎请斯国佛教巴利三藏，王又令在各地兴建许多佛塔、佛寺，塑造佛像。蒲甘著名的瑞海宫佛塔，蒲甘王朝统治的二百多年期间，有很多有德行的学僧到期里兰卡求法学戒，回国各自努力弘法，虽然因为「小小戒
」而分裂成为不同派别，但大家都奉行同一套的三藏经典，所有大致都能和谐共处。
蒲甘王朝后，缅甸进入长达二百五十年的 “战国时代”，直到西元１５５５年，全国长期战争不息，各地人民流离失所，灾难不尽，很少有和平安定的时期，但南北的主要国家仍然奉行上座部佛教，期间有大量的巴利文和缅文的佛学论著成书，佛教学术尤为兴盛。
东固王朝统一缅甸后直至１７５２年，佛教继续在缅甸传播，其中一位国王莽应龙一生笃信佛教，在位三十年，护持佛法。他一生中印制很多佛经，分发各地；供养僧众，在缅甸境内许多原有佛塔的周围，加建佛寺；他隆王（西元１６２９～１６４８）在位时，设立 “僧王”制度，积极支持对僧团的管理。
二、佛教的衰落
１８８５年英人占并全缅甸统治后，佛教全面开始走向衰落
。佛教丧失国教的地位，没有中央组织。过去有僧王管理全国佛教，在英人统治后，僧人已丧失过去爱国王和官员尊敬的地位；甚至有时僧王职位也被去除。
三、现代缅甸的佛教
殖民地时期，缅甸僧人与人民的团结，努力发扬佛教，佛教才能继续生存。和斯里兰卡一样，佛教成了民族主义的象征。所以，缅甸民族独立运动多以佛教名义，有很多出家人直接参加，后来成为缅甸首相的领导人，最初就向全国人民声明以“佛法的护持者”自称。
缅甸经多年奋斗牺牲下，争取国家独立的愿望终于获得实现。缅甸独立不久，佛教在政府协助下，于１９５０年公布了三个规章，由国家协助管理僧团：一、设立僧伽法庭；二、设立宗教部；三、设立佛教评议会。１９５４年５月１７日“卫塞节”，缅甸佛教在国家赞助下，举行“第六次结集”。
１９６２年军人政变，成立军政府，采取佛教与政治分离政策，让宗教纯粹独立，僧团对政治的影响大不如前，虽然政治上的影响力大不如前，但仍然和民众的日常生活深度结合。
丙、泰国佛教

一、佛教传入泰国
泰人未立国前，佛教已传入泰境，最早的说法，是印度阿育王时代已传入，但这说法只是传说，未能证明。泰族人正式建国是在西元１２５７年，就是“素可泰”王朝（西元１２５７～１４３６年），当时泰国境内已有自北印和柬埔寨统治泰国期间传入的大乘佛教和自缅甸蒲甘王朝传入的上座部佛在流传，但并没有形成一个主流的宗派，其次，一般人民也信鬼神，吉蔑族人有部分兼信婆罗门教。
二、佛教在泰国大盛
“素可泰”王朝的坤蓝甘亨王造寺供养处六坤来的高僧，礼请斯里兰卡僧团的出家人至素可泰弘扬佛法。自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在泰国获得发展后，原自柬埔寨传入多数人信仰的大乘佛法，逐渐灭亡。“素可泰”王朝的坤蓝甘享王，努力提倡佛教，他分别从周边各国输入各种文化、艺术和技术。他又创立泰文。坤蓝甘亨特别尊重佛教，当时他和大臣、人民，不论男女，都信仰佛教。除了建成大量佛寺外，还创立「僧爵制度」，系统化管理僧伽事务，为现代的僧王制度定立基础，后期的泰王也很护持佛教，特别是对佛教教育的推动，也以身作则，开创男子一生人出家一次的风气。
泰国在大城王朝（西元１３５０～１７６６年）时期历经多次战乱，期间甚至被缅甸破国，但佛教根基已成，并未受太大影响。当波隆科斯（西元１７３３～１７５８）在位期间，斯里兰卡由于国家僧团及佛教衰微，使僧团戒法断传，所以遣使至泰国，礼请泰国僧团前往传授戒法。
曼谷王朝期间，拉玛一世建都曼谷，建成大量佛寺，他又加强对僧伽的管理，在１７８２年及１８０１年中，他公布约十个敕令，强调国王有护持僧团的责任。１７８８年，佛教召开僧伽长老会议，僧王任主席，决定在大舍利寺，整理结集三藏，又编印其它藏经及注释，分送各地佛寺，供比丘们研读。从此研究佛法风气盛行。
拉玛二世年轻时也曾出家为比丘，受佛教教育，学业大进，曾撰写文学多种，并推动巴利文佛法教育获和改革
。拉玛四世（西元１８５１－１８６８）登基前受父命曾出家二十七年，他登基后一方面要应对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一方面继续关心佛教改革，制订多种管理佛教僧团规约，劝令僧人严桥梁遵守戒律，加强僧伽教育，拉玛四世的一个儿子后来也出家成为比丘。拉玛五世(西元１８６８－１９１０）时代，为了摆脱外国控制，发愤图强，特锐意维新，改革行政，实施新教育，努力建设，废止奴隶制度，保持国家独立，是印支半岛中少有能保持独立的国家。他又委托在母旺尼哉寺出家的王弟金刚智在１８８８年，领导编修巴利三藏，他对现代的巴利文佛教的推动可谓居功至伟，他又命令订立僧团约章，成为法规，传于后世，僧王也着有多种泰文佛学课本及研究书，嘉惠后人学习佛法，作受教育之用。拉玛七世时，再修订改编五世王时代的巴利三藏，使更臻精确完备。然后号召全国人民出资助印，全藏共四十五册（表佛陀说法４５年），审现在泰国最完备的巴利三藏。拉玛八世（西元１９３４－１９４６）时，佛教僧伽组织，曾仿国会形式，以僧王为最高领袖，并设有僧伽部长、僧伽议会、僧伽法庭。
经过多位国王的努力，泰国形成有组织和系统的佛教组织，在社会各级推动佛教教育和研究，他很热心推动佛教向外国发展，有大量的西方人到泰国求戒学法，发展至今，在世界各地都有泰国的僧伽组织，现在泰国佛教徒占总人口约９５％以上。
III. 南传佛教的特色
甲、重视传统，源远流长
自佛灭后一百年的部派佛教起，先后出现了二十多个部派。现在主流的南传佛教是传至斯里兰卡的上座部流传下来的，他们一直重视保存传统的戒法和教法。在戒法上，他们严格地遵守着佛陀所制定的规章戒律为已任，过着佛说最简单的生活方式，严格地遵守着佛陀所制定的规章戒律，身披黄色的佛制“三衣”，沿门托钵，过午不食。除了上座部外，现时各国还有各种部派流传，例如泰国还有大众部等，但在部派间主要分别在戒，在佛法教义上分歧不大，所以二千多年来，即使部派之间时有竞争，但一直都能共存至今。
乙、经论教法特征
南传佛教以五部经藏为教义核心，包括《相应部》、《中部》、《长部》、《增支部》和《小部》
，论藏以七部论(《阿毗达摩》)为主
，另外还有大量佛学研究，经论成书后二千多年来一直都很少更改，力图保持原貌。经藏的主题是四圣谛，即探究苦的成因和灭苦之道。论藏涉及较广的题目，学术系统非常精细深广，包括宇宙论、心理学、人格论等。在实践上，南传国家盛行禅修，非常普遍修习禅定和内观禅，有很多的禅修中心供人使用，禅修中心尤其在缅甸盛行，不论是政府官员和平民都习惯到禅修中心禅修。
丙、深入社会
南传佛教国家国民日常生活深受佛教影响，国民也非常重视佛教，男子短期出家蔚然成风，一生人都会至少出家一次，在泰国，甚至有公司提供有薪出家假期。虽然实行政教分离，僧人一般情况下不会干扰政府施政，但国民仍尊重僧人的意见。另外，佛教组织也是提供各种社会服务。日常生活中，由小孩出生、嫁娶、生日、新居落成到葬礼，人们都习惯迎请僧伽到场祝福，无论是特别的节日如新年或平日，人们也会定期在佛寺聚会。
丁、国家直接支持传教
从古至今，南传佛教流传地区各国政府都积极支持佛教僧伽，范围从学习巴利文、佛学研究、经典结集、佛教传教、建筑到管理僧伽上都大力支持。例如，缅甸政府自今仍保持对有成就的僧人赐封号的习惯。
� 佛陀时代佛陀活动地区平民所使用的方言。


�奉行四姓制度和信奉婆罗门教


�他也带来了三藏注释到斯国，后来有比丘用巴利文及僧伽罗语著作，这促进了斯国文学的发展


�即佛制的八日、十五日、廿三日、三十日（月小为廿九日），为八戒日，佛教徒在八戒日会守持八戒(除五戒外，还守身不带香花装饰品、不卧高广大床、过午不食等戒)，换上白衣，到寺院听法诵戒。


� 如有比丘犯了净戒，失去比丘身份，僧团判定还俗，也须依靠政府的力量执行。


� 例如，有一派认为比丘到村里托钵要衣覆右肩，有一派认为比丘到村里托钵可露右肩。


�而以寺院为单元，过去是一村一寺，渐渐两三村或三四个村才有一寺。


�他将原巴利文考试制度改革分为九级考试制度


� 前四部和北传佛教的《阿含经》大致内容相同，但在一些重要篇章中有明显分岐，例如对慧解脱阿罗汉的理解不同。


�包括《法聚论》、《分别论》、《论事》、《人施设论》、《界论》、《双论》和《发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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